附件：

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国家级
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和重点新产品计划备选项目的通知

国科发计〔2009〕5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工作总体部署，为切实组织好2010年度国家级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和重点新产品计划备选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请各单位在总结历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各计划的具体申报要求（见附件），结合落实《国务院关于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9号）各项任务，认真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二、2010年度国家级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和重点新产品计划仍通过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以下简称“申报中心”，域名http://program.most.gov.cn）实行网上统一申报。

    请各地方科技厅（委、局）和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科技司（局）在报送书面申报材料的同时，将拟推荐的项目通过申报中心进行网上推荐。网上申报具体办法请访问申报中心门户网站（网上申报技术支持电话：科技部信息中心010-51292636）。

    三、各项目推荐单位书面申报材料寄送和网上推荐截止时间为2009年11月25日，申报单位填报项目截止时间由各项目推荐单位根据实际工作进展情况自行决定。由于报送时间相对集中，请各单位做好组织工作，避免网络拥堵。

    四、各单位计划综合管理部门要加强管理和协调，严格把关，杜绝项目多头重复申报。
特此通知。                           

附件：1.关于组织2010年度国家级星火计划备选项目的申报要求     
      2.关于组织2010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备选项目的申报要求
      3.关于组织2010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备选项目的申报要求
                                科学技术部
                            二ＯＯ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附件2：

关于组织2010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

备选项目的申报要求

根据“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工作总体部署，为切实组织好2010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组织

1. 申报部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

2. 申报渠道。

（1）产业化引导示范项目通过地方科技厅（委、局）或国务院有关部门科技主管司局申报。

（2）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项目通过地方科技厅（委、局）申报。

（3）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通过地方科技厅（委、局）申报。其中，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项目也可通过教育部、中科院申报。

3. 其他规定。

（1）原则上同一单位当年度只能申报一项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同一项目不得以相同或不同名称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科技部当年度其它政策引导类计划。

（2）正在承担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经费支持项目）实施尚未完成验收的项目单位不得申报今年的火炬计划项目。

（3）申报部门的申请材料和电子数据应集中统一上报，对于申报部门分头报送和多次报送不予受理。

二、申报方式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申报采用电子数据和书面材料相结合的方式。项目电子数据申报一律通过科技部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http://program.most.gov.cn）申报。

1. 申请单位操作流程。

（1）注册。申请单位需要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网站（http://program.most.gov.cn）进行注册，具体注册及审核过程请认真阅读网站说明，并按照有关要求将相关审核资料以特快专递寄送至科技部信息中心。科技部信息中心收到资料后，将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单位注册信息的审核。

往年已经在申报中心登记注册的申报单位，仍用原单位管理员账号和密码登录，不需要重新注册。

（2）在线填写申请材料。根据申请材料填写说明，在网上认真填写，确认无误后在线提交至申报部门。

2. 申报部门操作流程。

申报部门登录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网站（http://program.most.gov.cn），受理申请单位电子文档和书面材料。申报部门须对申请单位上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认真核对、审查有关文件、数据。

3. 纸质材料须与电子数据内容一致。申报书可从系统中打印，申报材料按要求顺序装订。纸制材料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后按要求寄送。

三、申报材料

申请项目“总投资”中，如申请国家计划拨款，还需按照要求填写《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项目预算申请书》。预算申请书需附在项目申报书后一起装订。

（一）申请单位。

1. 产业化引导示范项目

（1）产业化项目申报书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企业上年度财务报表和资产负债表

（4）需提供的附件材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科技成果（产品）鉴定证书或最近两年内的科技查新报告、检测（验）报告。

——可说明知识产权归属的证明文件，如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专利证书、技术转让合同等。

——特殊行业：药品生产许可证、新药证书；食品卫生许可证；农药、化肥生产许可证、登记证；通信产品、电力设备入网证；公共安全、计量产品生产许可证；化工、能源等易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需提交环保合格证明。

——承担其它科技计划的证明、获得科技经费支持的合同、政府有关部门给予资金匹配的意向或合同。

——产品（技术）获奖证书、企业获奖证书、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医药GMP证书、银行信用等级评估证明、产品用户意见报告、销售合同或意向等。

2.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项目

集群项目企业类单位应提供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申报应符合产业化项目的申报要求，填写“产业化项目申报书”，并按照相关要求提供申报材料。

服务机构类项目申报应符合环境建设项目申报要求，填写“环境建设项目申报书”，并按照相关要求提供申报材料。

3. 产业化环境建设项目

（1）项目申报书

（2）项目可行性报告

（3）上年度财务报表

（4）法人证明材料

（5）需提供的附件材料

（二）地方或行业科技部门需提交的材料。

1. 项目报送函

2.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汇总表

3.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地方推荐意见（请附在项目申请材料内）

4. 申报纸质材料一式两份

5. 申报项目电子汇总数据

（三）材料装订。

1．装订顺序

（1）项目申报书

（2）可行性研究报告

（3）原则上为经审计的上年度财务报表，新注册机构应附验资报告

（4）附件目录

（5）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2. 装订要求

（1）申报材料统一使用A4纸打印和复印。

（2）全部申报材料应按要求的装订顺序装订。

（3）申报书的封面作为首页装订。建议增加书脊内容：项目名称和申报渠道。

（4）不允许使用文件夹装订。

（四）有关要求。

1. 报送材料应按有关规定逐级申报。

2. 填写申报书前，应仔细阅读“填表说明”，并按要求认真填写，务必完整、准确、有效。

3. 附加材料要有针对性，不要提交与申报项目或企业无关的材料，同时注意提供材料的时效性。

4. 须在规定的栏目内签字、盖章后再报送材料。

四、联系方式及技术咨询

1．纸质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复兴路12号C座3层北京3823信箱，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项目受理处，邮政编码：100038。

2. 联系电话：

（1）受理咨询

科技部高新司：010-58881566，58881565。

科技部火炬中心：010-63923533、63923525、63923522。

（2）软件及网上申报咨询

科技部火炬中心：010-63923599。

科技部信息中心：010-51292636、68522908（传真）。

